	审批意见：                          株醴环评表〔2025〕37号
一、湖南聚心大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投资1500万，在醴陵市国瓷街道姜东村建设“洗涤服务项目”。项目属完善环评手续，占地面积约6329m2，主要工程组成为医院布草洗涤车间（设置消毒区、洗涤区（2条洗涤龙、5台洗衣机）、烘干区（6台烘干机）、熨烫折叠区（1套烫平机））、宾馆及酒店布草洗涤车间（设置消毒区、洗涤区（2条洗涤龙、9台洗衣机）、烘干区（8台烘干机）、熨烫折叠区（4套烫平机））、锅炉房（配置3台4t/h生物质锅炉，两用一备）主体工程，成型生物质燃料堆放区、原材料库房、布草堆放区、办公室等储运辅助工程，给排水、供电等公用工程和废水、废气、噪声、固废处理等环保工程。项目主要洗涤服务对象为宾馆及酒店布草和医院布草（不接收传染科感染性布草），可实现宾馆及酒店布草洗涤服务10000套/日（约350万套/a），医院布草洗涤服务5000套/日（约175万套/a）。
根据湖南亚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地点、规模和内容建设。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 实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起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格栅—pH调节池—絮凝沉淀池—厌氧池—曝氧池—消毒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一级标准后，经设置的入河排污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13.521391、北纬27.701040）排入无名小溪。
2.锅炉以成型生物质为燃料，锅炉燃烧废气经布袋除尘器+水膜除尘处理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中燃煤锅炉特别排放限值后通过40m（DA001）排气筒排放；烘干异味采取定期对烘干机进行清洗除臭、对洗涤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等措施，污水处理站为地埋式，采取加盖封闭等措施，有效控制恶臭气体，确保厂界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中表1二级新改扩建厂界标准值。
3．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 按国家规定收集、暂存、转运、处置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体废物。
5.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制定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项目各项环保设施的设计、建设、运行、管理应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三、项目排污许可管理类别为登记管理。项目建成后，在投入生产运营前应依法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进行排污许可登记。项目排污总量指标：COD4.338t/a、NH3-N0.651t/a、总磷0.0217t/a、SO22.256t/a、NOx3.384t/a。
四、原则同意湖南聚心大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洗涤服务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该入河排污口位于国瓷街道姜东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13.521391°、北纬27.701040°。排放方式为间断排放，排口性质为混合废水排口，排放去向为无名小溪，排放规模为43383.165吨/年，废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一级标准。你单位应按照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在排污口设立标志牌，设置便于监测的明渠，并按《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湘政办发〔2018〕44号）要求定期开展水质、水量监测。设置入河排污口正式投入使用前，应向入河排污口主管部门提出入河排污口设置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该入河排污口发生改建（扩建）等情况，应按照有关规定重新进行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
五、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本审批意见仅针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应急、消防、立项等，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七、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经办人：                                   公 章
审批人：                               2025年7月4日


